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的解读

【发布日期】： 2013年04月18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已于2012年12月27日生效，并自2013年1月1日起执行。对于本公告的主要内容，政策解读如下：

　　一、本协定适用于哪些税种？

　　在中国，本协定适用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在丹麦，本协定适用于国家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此外，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征收的属于新增加的或者代替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

　　二、建筑工程和咨询劳务等活动如何认定构成常设机构？

　　根据本协定第五条第三款，对于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如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超过十二个月，则构成常设机构；对于为勘探或开采自然资源而使用的装置、钻机或船只，如其使用期超过十二个月，则构成常设机构；对于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雇用的其他人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劳务，包括咨询劳务，如果为同一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而开展的活动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结束的任何12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则构成常设机构。

　　三、本协定对国际运输所得有何特殊规定？

　　根据本协定第八条，国际运输业务的附属性活动所得，特别包括以光租形式出租船舶或飞机取得的利润，以及使用、保存或出租用于运输货物或商品的集装箱取得的利润，属于国际运输所得。

　　四、对缔约对方居民从本国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限制税率是多少？

　　根据本协定第十条，如果缔约对方居民为股息受益所有人，在其为公司（合伙企业除外），并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公司至少25%资本的情况下，其预提税限制税率为5%；在其它情况下，限制税率为10%。

　　根据本协定第十一条，如果缔约对方居民为利息受益所有人，则利息的限制税率为10%。

　　根据本协定第十二条，如果缔约对方居民为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则特许权使用费的限制税率为10%。但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属于第三款第（二）项，则应对特许权使用费总额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数额为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70%。

　　五、本协定执行后，国内法关于反避税的规定如何适用？

　　根据本协定第二十三条，在与本协定不冲突的情况下，国内法关于反避税的规定仍可适用。

　　六、本协定的议定书是否与协定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议定书也是协定的组成部分，与协定正文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七、我国哪些机构在丹麦取得的利息可享受免税的待遇？

　　根据议定书第二条，我国以下机构在丹麦取得的利息可享受免税待遇：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缔约双方主管当局随时可能同意的、中国政府全资拥有的任何金融机构。
